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班學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最低應修學

分 

本系碩士班學生最低

應修學分為二十四學

分。但非 U 字頭之

學士班課程學分、第

二外國文學分、外國

文法學名著選讀學分

及碩士論文不計入畢

業學分。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

碩士班學生最低應修

學分為二十四學分，

且至少修習十二門課

程。該十二門課程，

不包含非U字頭之學

士班課程、第二外國

文、外國文法學名著

選讀及碩士論文。 

前項二十四學分中，

至少應包含M字頭碩

士班課程十六學分。

但自106學年度起修

習之該M字頭課程，

不包含臺灣大學寫作

教學中心課程、遠距

教學課程、臺灣大學

第二條  最低應修學

分 

本系碩士班學生最低

應修學分為二十四學

分。但非 U 字頭之

學士班課程學分、第

二外國文學分、外國

文法學名著選讀學分

及碩士論文不計入畢

業學分。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

碩士班學生最低應修

學分為二十四學分，

且至少修習十二門課

程。該十二門課程，

不包含非U字頭之學

士班課程、第二外國

文、外國文法學名著

選讀及碩士論文。 

前項二十四學分中，

至少應包含M字頭碩

士班課程十六學分。

但自106學年度起修

習之該M字頭課程，

不包含臺灣大學寫作

教學中心課程、遠距

教學課程、臺灣大學

新增 M字頭課程修

習限制。 



聯盟課程及校際課

程。自114學年度起修

習之該M字頭課程，

不包含通識課程。 

 

聯盟課程及校際課

程。 

 

 


